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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我省保障性住房建设情况
副省长及有关厅局单位负责人当面回答常委会组成人员问题

保障房面积不大功能要全，占地不多环境要美

上接A02版

今年我省保障性住房用地已全部落实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张翠云：“十二五”期间，我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用地的需求量是多

少？有哪些保障措施？今年我省保障性住房用地落实到位率是多少？是怎样贯彻执行用地
政策的？

国土资源厅厅长张启生：“十二五”期间我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土地需求量16.8万亩，
这个数据是国家下达河南省210万套的建设工程任务，每套按80平方米计算，同时按照1.5的
容积率测算出来的。这个数据采取的是上限，得以保障建设用地需要。今年我省建设任务有
45.12万套，工程建设土地需求量大约2600公顷，截至10月底已经100%地落实到位。

当前土地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短时间解决这些问题是有很多困难的。但全省国土资源系
统实行特事特办，应保尽保。年初就列出建设计划，哪个地市需要多少保多少，今后在“十二
五”期间，我们每年还要拿出3万亩左右计划指标，来保障这项工作。

对保障性住房土地征地问题中涉及一些被征地农民的利益需要保护。国土厅要求
在征地上严格按程序办事，认真履行征地程序，按规定进行征地。严格按照征地补偿标
准，足额支付到位。

低收入家庭信息公示后才能享受保障房政策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田土城：我省在对城市低保和低收入家庭认定的时候，是怎

样的程序享受保障房政策的？

民政厅厅长杨云：城市低保对象是指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的城市居民家庭，目前全省有城市低保对象 1421700人，694600户。低保标准
最高340元，最低180元。全省已审批的申请保障房的城市低收入家庭有526200
户。城市低收入家庭包括城市的低保户，也就是说，凡是城市低保对象，就是城
市低收入家庭。

城市低保和低收入家庭认定程序是一致的：由户主提出申请，经过社区居委
会核查，再由乡镇街道审核，由县区民政局审批，结果公示。符合当地城市低
保条件的，纳入城市低保保障范围；符合城市低收入家庭标准的，享受保障房
住房政策。

明年我省将建立申请保障房信息平台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王玲：科学规范合理的保障房准入与退出的这样一个机制，是确保我们

分配公平的这样一个基础，更是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生命线，我省在已分配的保障房中，有没有
不公正的现象？是否接到过群众的举报？如果有，怎样处理的？我省在进一步完善制度、堵塞
漏洞、强化防范这些方面有哪些打算和举措？

住建厅厅长刘洪涛：保障性住房的准入、退出机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这项工作中，
也确实存在着不公开、不公平的现象，对群众举报，我们都给予高度重视，责成各市的住房和程
序建设部门，配合纪检监察部门严肃处理。如郑州市经济适用房管理中心的林连波倒卖经济
适用房案件，已移交到司法部门进行处理。

下一步，采取信息公开，要把当年建设的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位置、规模、开竣工时间、分
配时间，在当地的市县政府网上和相关部门的网上进行公示，避免暗箱操作。并且阳光操作，
实施“三审两公示”，办事处、乡镇、政府进行初审，初公示，合格以后到区政府相关部门
进行复审，待复审合格以后到市主管部门，进行终审，再次公示，合格的进入摇号排
序。另外，明年我省将建立信息平台，把住房保障，工商、公安、民政、税务、金融、证券
部门的信息共享共用，保证审核对象信息的精准性。

我省鼓励单位自建公租房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范海涛：重庆、云南等地，把公租房作为保障房的建

设重点。我省保障房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已开工建设的保障房公租房的比
例是多少？是否鼓励单位自建公租房？

住建厅副厅长陈海勤：今年国家 1000万套的保障房建设任务，包含几
种保障房的类型：公共租赁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棚户区改
造。国家把公租房已经作为保障房建设的主要方向。因此今年初，省政府
及时出台了关于加快我省公共租赁房建设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意见中，明
确提出，今后要把公共租赁房作为保障房建设的重点。今年我省安排了
45.12万套保障房的建设任务，公租房为 9.7万套，占总量的 22%。“十二五”
期间，我省安排了 21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任务，公租房安排了 61.8万
套，占比为30%。意见还明确了鼓励企业利用自有土地建设公租房，只
要符合城市规划，经过政府批准，纳入了政府公租房的统一管理，都可
以建设。我们做了一个测算，今年我省建设的 9.7万套公租房中，企业
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的占到35%左右，应该说比例是比较高的。

保障房后期管理更需要多方投入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魏少林：一些地方由于公租房和廉租房的租金

非常有限，加上管理人员比较缺乏，造成一些小区公共设施的管理和维
修跟不上，请问住房保障部门是如何加强保障性住房小区的后期管理，
确保公共设施的完好和安全，确保住户生活得和谐稳定？

住建厅副厅长陈海勤：我省保障性住房从建设到分配及后期管理
都非常重要。目前我省对廉租房、公租房的管理大体有两种模式，
一是由政府设置管理机构进行管理，二是社会化管理，这种模式主
要是在配建公租房和廉租房的小区实行。无论是哪种模式，都遇到
了一些问题，省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解决。下一步主要做几
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章立制，因为公租房和廉租房的后期管理是长期
性、日常性，它的管理需要依法依规，所以我们正在研究制定经济
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房的管理办法，将对其日常管理作
出明确规定。二是高效服务。尤其是住房保障部门和物业管理
部门要树立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管理观念，要千方百计热情周
到地为住户实行全方位的服务，确保设施设备的完好与安全。三
是加强监管。检查监督政策的贯彻和落实，检查考核物业管理的
水平和能力。四是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因为廉租房、公租房
的租金都很低，仅靠租金来管理服务，非常困难。因此需要财政
资金加大投入力度，弥补不足。同时我们也鼓励社会各界，以捐
赠、捐助的方法对保障房的后期管理进行投入。

保障性住房“面积不大功能要全”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戚建庄：有些保障性住房项目配套设施不齐全，比如给

排水、燃气的供应，给入住居民的生活、工作带来不便，各级政府将采取什么措
施解决这个问题？

副省长赵建才：房子建好了，能不能住进去，住进去是不是舒适，这也是一
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这项工作能不能持续和长期做好的考验。诚如您
所说，我省个别地方存在保障性住房项目选址不科学、配套设施不齐全等问
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主要从三个层面上加强预防和控制。

第一个是在规划设计的环节加强预防和控制。在小区保障性住房的设计
上就必须具备这些基本的入住条件，排水、燃气、垃圾中转站、商业网点、学校、
幼儿园，这些在规划设计上就要具备。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在规划设计图纸
审核环节不予审批。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要在配套建设上加强预防和控
制，就是在建设的环节上，对上下水等配套的建设，商业的网点必须同步进行；
如果没有同步进行的，经巡查检查发现要补上。虽然设计上有，但建的时候没
有建，如果没有配套建设的，不组织验收。第三个是在最终审核的环节上，保
证配套的建设到位，如果不到位不予办理预售手续，最后在预售房手续上再卡
一下。

不予审批、不组织验收、不办理各种手续，这三个“不”把这个事加强、预防
和控制，最终我们要达到使保障性住房“面积不大功能要全，占地不多环境要
美，造价不高品质要优”。

一是在立项环节搞好项目布局。省政府要求，要严格按照“四规合一”的
要求，科学安排保障性住房地区布局，努力做到布局与需求有效对接。提出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要坚持分散配建和集中建设相结合原则，明确规定廉租房
应主要布局在中心城区，省辖市城区公租房安排规模不低于年度任务总量的
40%。对于选址在离中心城区过远、缺少各项配套设施的项目，不予立项，不
予审批。

二是在建设环节狠抓设施配套。省政府明确要求集中建设的保障性住房
项目，要同步建设给排水、燃气、垃圾中转站、商业网点、学校、幼儿园及物业管
理用房等市政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保障性住房小区交付使用时，配套设施
必须满足基本入住条件，并按规定统一组织验收。设施配套不全，不能满足基
本入住条件的，一律不准组织验收。同时也明确要求各地进一步优化保障性
住房户型设计，力争在较小的空间内满足基本居住需求，做到“面积不大功能
全，占地不多环境美，造价不高品质优”。

三是在实施环节大力推行配建制度。省政府明确提出，新建经济适用住
房、限价商品住房、商品住房项目，要按照不低于项目总规划建筑面积10%的
比例配建廉租房和公租房，城中村（含老城区）、城郊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在项
目总规划建筑面积扣除拆迁安置用房面积后，也要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配
建廉租房和公租房。对于集中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允许经省辖市政

府批准后按照项目总规划建筑面积 10%左右的比例配套建
设商业用房或商品住房，并按规定配建必要的物业服务用

房。对于不按要求进行配建的项目，房产部门
不得办理预售手续。

□晚报记者 李萌


